
立法會 CB(2)1292/07-08(01)號文件  

 
《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就法案委員會所提出的主要事項  

進一步的回應  

目的  

 本文就法案委員會在審議《種族歧視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的過程中所提出的四個主要事項，提交政府進一步的回應。本

文件亦回應議員在立法會 LS14/07-08 號文件“供議員考慮的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討論擬稿”中所提有關修改條例草案的建議方案。  

2. 議員提出的關注計有：  

(a) 草案第 3 條有關條例適用於政府的情況；  

(b) 草案第 4 條有關種族歧視的定義；  

(c) 草案第 8 條有關適用於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條文；及  

(d) 草案第 58 條有關語文的使用。  

政府的回應  

3. 我們已在以往的會議、立法會參考資料與及向法案委員會所提

交的不同文件，其中包括在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八日及二零零八年二

月二十七日給委員會主席的函件，解釋政府的考慮因素和意見。鑑

於議員所提意見，我們亦進一步檢視我們的立場，以回應尚存的關

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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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適用於政府的情況  

4. 首先，我們希望重申政府的立場，是透過建議的條例（如獲通

過）應用於政府及私人範疇，以防止種族歧視。現時草案第 3 條的

擬本，不應被誤解為給予政府廣泛豁免。  

5. 不過，在考慮到議員對這條文的字眼的關注後，我們會提出一

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將草案第 3 條修訂為：“本條例對政府

具約束力”。  

6. 由於條例草案是香港的法律，理應顧及到及適當地反映本地的

狀況。因此，我們認為不應按照英國的《種族關係法令》第 19B 及

76 條，把條例草案擴展至涵蓋一切政府職能。這些條文，是英國在

二零零零年因應其國內的種族暴力及機構性種族主義的背景而加入

的。這與香港的情況是大相逕庭。再者，把條例草案的範圍擴闊至

涵蓋所有政府職能，會對政府制訂及執行政策的能力，構成不肯定

及潛在長遠的不良影響。任何政策或措施，皆有可能因各種原故

（例如因不同族裔人士的不同人口結構）引致法律訴訟。這有機會

為政府不斷帶來訴訟，亦會將政府的政策決定服膺於法庭的裁決，

而雖然政府可以在法庭上辯釋它的政策，但這些訴訟將會不必要地

耗費資源，並會影響政府的運作效率。  

種族歧視的定義  

7. 條例草案第 4 條為“種族歧視”一詞作出定義。其中第 4(2)至

4(4)條涵蓋了一些準則以斷定某人施加的一項要求或條件是否屬有

理可據，因而並不構成間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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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們理解議員的關注，尤其是第 4(2)(b)條所包涵的另一個有關

“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測試準則。我們將會提出一項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刪除第 4(2)(b)條及第 4(3)至 4(5)條。我們認為應該保留

第 4(2)(a)條的“相稱原則”，這是符合國際所接納的合理和相稱原

則。  

條例草案對內地新來港人士的適用事宜  

9. 我們重申，條例草案並沒有將新來港人士排除在其涵蓋範圍之

外。和香港其他人一樣，他們都受到條例草案的保障。至於個別內

地新來港人士是否屬於一個獨特種族群體，會由法院按有關事實來

裁決。至於怎樣才構成一個獨特種族群體的問題，已有備受尊重的

法理學作為參考，香港的法院定會納入考慮的範圍。  

10. 條例草案對“種族”一詞的定義是與《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

國際公約》所採用的的定義一致。這定義亦在國際間廣泛採納。鑑

於種族的定義並不包括對一個人的居民身分、居住年期及居留權等

提述，草案第 8(3)條是要令法例清晰明確。因此，從條例草案中刪

除該等提述是沒有足夠理據的。反之，這會在該等事項是否符合種

族定義的問題上，帶來不確定的因素。這違反條例草案的目標，就

是力求條文清晰，以免引起不必要訴訟，對社會構成滋擾。  

11. 我們理解議員的意見，應為新來港人士加強所提供的支援服

務，協助他們融入社會。除了維持現時由不同政策局及部門的協作

外，家庭議會亦會研究加強對新來港人士的支援措施及服務，以協

助他們融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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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設施和服務等所使用的語文  

12. 語文並不是一項種族因素。為了令法例清晰，草案第 58 條清

楚說明，在與條文指明的相關情況下 (包括提供服務和設施時 )使用

或沒有使用某種語文，並不屬違法。事實上，私人或公營機構在提

供服務時使用所有種族語文或是由其服務對象所選擇的語言，並不

合理可行。因此，修改或刪除草案第 58 條是不適當的。  

13. 我們認為對於那些在使用英文或中文有困難的部分少數族裔人

士，最有效的解決辦法是透過在教育方面增加支援，與及提供傳譯

服務，以利便他們使用公共服務。在今年的財政預算中，財政司司

長已提出了向指定的中小學發放經常津貼，以協助這些學校為非華

語學生推行校本支援計劃，與及在不同地區以試點形式成立四個支

援服務中心，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傳譯服務，這些中心並會舉辦中

英文語言訓練班和其他活動，以協助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區。有關

詳情載於我們在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呈交法案委員會主席的函

件中。  

結語  

14. 我們經過仔細考慮議員的意見，方提出我們對《種族歧視條例

草案》的修改建議，與及籌劃加強對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人士的

支援服務。這些建議和計劃，表明政府有誠意訂定合適法例及推行

措施，以推廣種族和諧及照顧少數族裔及新來港人士的需要。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二零零八年三月  


